
关于组织开展高校招生工作纪律专项学习

教育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各单位：

为严格落实教育部、省教育厅关于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

纪律要求，持续规范招生宣传秩序，严明招生工作底线红线，

坚决防范化解招生领域各类风险隐患，杜绝违规招生宣传、违

规生源推介、不实信息发布等违纪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我校招

生工作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开展，现组织全校学工系统集中学

习高校招生“十严禁”“30 个不得”及《高考成绩发布及高校

招生宣传工作负面清单》等规章制度。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引领，严守招生工作政治纪律、

工作纪律和廉洁纪律，坚持教育公平、规范办学、阳光招生原

则，通过全覆盖学习、全链条管控、全方位自查，进一步压实

学生工作岗位责任，筑牢学工队伍纪律防线，引导广大学生知

敬畏、守底线，坚决杜绝涉招生各类违规违纪行为，全力保障

本年度高考招生及宣传工作平稳安全、规范有序。

二、学习对象

全体教职工。



三、核心学习内容

全体人员须重点研学招生纪律硬性规定，做到熟知熟记、

严格执行：

1. 教育部招生工作“十严禁”纪律要求；

2. 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30个不得”禁令条款；

3. 《高考成绩发布及高校招生宣传工作负面清单》全部内

容；

4. 教育部、河南省教育厅关于普通高校招生宣传、信息发

布、志愿指导、生源管理等相关政策及纪律文件。

四、学习安排

本次专项学习教育贯穿本年度招生工作全过程，实行集中

学习与常态自学相结合、纪律学习与警示教育相结合、自查自

纠与常态化监管相结合。各学院须在招生录取工作结束前完成

全员学习、专题教育及自查整改工作，确保全员覆盖、不漏一

人。

五、重点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压实主体责任

各学院要充分认识招生纪律学习的严肃性、重要性，将其

作为年度学生工作、廉洁育人工作的重点内容。各部门、各单

位主要负责人牵头负责，班主任、辅导员具体落实，层层传导



责任、压实监管职责。全体教职工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红线

意识，严格遵守招生工作各项纪律规定，坚决杜绝侥幸心理，

自觉规范个人言行与工作行为。

（二）丰富学习形式，确保入脑入心

1. 集中专题研学：各学院依托学院全体教师会、学工例会、

辅导员专题会，逐条解读招生禁令、负面清单条款，结合历年

全国高校招生违纪违规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深刻剖析问题

危害，明确履职边界与行为禁区，做好会议记录、签到留存、

影像资料存档。

2. 个人自主学习：全体教职工主动研读政策原文，精准掌

握招生宣传、成绩发布、志愿咨询、生源推介等禁止性规定，

做到清晰知晓、严格遵守。

3. 面向学生全覆盖教育：通过主题班会、年级大会、宿舍

宣讲、线上推送等形式，面向全体学生开展招生纪律科普教育，

引导学生认清校外招生中介、有偿填报、虚假宣传、生源招揽

等违规行为风险，自觉远离各类招生乱象。

（三）严守纪律红线，规范各类行为

全体教职工严格落实“十严禁”“30 个不得”及负面清单

要求，重点规范以下行为：



1. 严禁以个人、班级、学院等名义，私自发布、转发、解

读未经学校官方审定的高考成绩、预估分数线、录取数据、招

生政策、就读待遇等不实招生信息；

2. 严禁参与、协助校外教育机构、招生中介、民办助学单

位开展生源招揽、志愿有偿指导、学生推介等违规活动；

3. 严禁违规开展招生宣讲、虚假宣传、夸大办学优势、误

导考生及家长志愿填报；

4. 严格执行高考成绩、录取信息保密及发布管理规定，杜

绝违规泄露、私自传播相关数据信息。

（四）开展自查自纠，建立长效机制

各学院对照招生负面清单逐项开展自查，全面排查教职工

队伍、学生群体中存在的涉招生风险隐患，建立问题台账，做

到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常态化开展纪律提醒、日常监督，筑

牢招生纪律长效防线。

六、材料报送与督查问责

各学院完成专项学习教育及自查工作后，及时梳理工作开

展情况，形成工作总结，包含学习开展情况、警示教育落实情

况、自查整改情况、下一步工作举措等内容。

党委学生工作部将对各学院学习落实情况开展随机抽查、

专项督查，对学习走过场、落实不到位、监管不力，以及出现



违反招生纪律、触碰负面清单红线的单位和个人，将依规严肃

通报、追责问责。

特此通知。

河南国医学院党委学生工作部

2026 年 06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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